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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29/2021_2022_2009_E5_B9_

B4_E6_B3_95_c80_529583.htm ★★1．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

无限连带责任。( ) 【答案】√ 【考点分析】本题考查的知识

点是合伙人的债务清偿，合伙债务是以合伙名义对外所承担

债务，每个合伙人都负有用自己的全部财产清偿全部合伙债

务的义务，而不受合伙人对合伙财产的出资额以及合伙协议

中约定的债务承担份额的限制。偿还了全部合伙债务的合伙

人，对超过自己应当承担的债务的数额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

偿。因此，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是正确的。 

【考生注意】判断题型到了2004年已经取消。尽管该题型不

再出现，但该题型所反映的问题还是很重要的考点。本题容

易迷惑的地方就是“无限连带责任”的理解。无限连带责任

实际上是把无限责任和连带责任合二为一，既称为连带无限

责任，也可称为无限连带责任。 ★★2．委托代理的被代理

人必须是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。 【答案】× 【考点分析】本

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委托代理成立的条件。委托代理是基于他

人委托授权而成立的代理。委托代理成立的主体条件未必是

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人。委托人作为被代理人，既可以是实际

行为能力人，也可以是限制行为能力人。无行为能力人，缺

乏行为能力的人进行委托授权后，不一定发生效力，可以经

过其原代理人追认或者先征得法定代理人同意。因此，委托

代理的被代理人必须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说法是错误的。 【

考生注意】委托代理中有一个较难的理论，即委托合同和委

托授权的关系问题。民法一般理论认为，委托合同(雇佣合



同)是委托授权的基础法律关系，但委托合同是双方法律行为

，而委托授权是单方行为。委托合同无效、可撤销或效力待

定，不影响委托授权的效力。因此，获得授权的代理人也不

一定是完全行为能力人，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取

得授权后与他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时，主体对善意第三人来

说是合格的。这就是说，民事法律行为虽然要求行为人具有

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，但不是说必须具有行为能力，即使缺

乏行为能力，如果取得授权，行为能力还可以有效。该题有

一定难度，但只要从生活实际出发，不难理解。以后考试会

还涉及此类问题。 ★3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，一方从事个体

经营，对外所欠债务以夫妻共有财产清偿。( ) 【答案】√ 【

考点分析】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个体工商户对外承担的财产

责任。个体工商户可以个人经营，也可以家庭经营。个人经

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；家庭经营的，以家庭财产承担(《民法

通则》29条。)对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，一方从事个体经营的

，对外所欠债务的清偿问题，《民法通则意见》第43条明确

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，一方从事个体经营或承包经营的

，其收入为夫妻共有财产，债务亦应以夫妻共有财产清偿。

因此，该题表述正确。 【考生注意】2001年婚姻法对夫妻债

务清偿问题又有新规定。即，如果夫妻实行约定财产制的，

一方对外所欠债务，第三人明知该债务人夫妻实行约定财产

制，各自对债务负清偿责任的，该债务由个人偿还。第三人

明知的举证责任在债务人一方。2005年《大纲》新增加了婚

姻家庭制度部分，有关夫妻债务的清偿将是考察重点。 ★★

★★4．转继承与代位继承均适用于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

的案件。( ) 【答案】× 【考点分析】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转



继承和代位继承的区别。继承死亡时间的不同是两者的首要

区别点。代位继承是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，而转继承是

继承人后于被继承人死亡，只是其死亡事实发生在遗产分割

之前。因此，本题混淆了转继承和代位继承的适用条件，是

错误的。 【考生注意】转继承和代位继承是继承法的核心内

容，也是继承法的重中之重。不管是理论层面、应用层面，

各种类型的题都可能出现，要求考生对两者准确理解。 5．

在我国，国有土地使用权只能通过划拨取得。( ) 【答案】× 

【考点分析】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方

式。国有土地使用权是我国法律创设的一种新型用益物权，

其取得方式主要有3种：即出让、转让和划拨。出让是国家以

国有土地所有人的身份将土地使用权让与土地使用人，并由

使用者支付出让金的行为；转让是指出让后的土地使用权进

行再转移的行为；划拨则是指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将土

地使用权交给土地使用者的行为。因此，土地使用权只能通

过划拨取得不周延。 【考生注意】国有土地使用权是指在国

家所有的土地上营造建筑物或其他附着物，并进行占有、使

用、收益的权利。出让、划拨是土地使用权的原始取得方式

；转让是继受取得。无论是哪种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，都

可以依法予以转让、出租、抵押和继承。国有土地使用权是

国特色的用益物权，在我国《物权法》颁布之前，不是考试

重点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

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